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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

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论证报告》

专家组评审意见

2025 年 4 月 18 日，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在昆明组织召开了《盈

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

标调整论证报告》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省内规划专业 3 位专家

组成专家组，专家组认真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云南开发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对项目的汇报，审阅了报告，经专家组评议，一致认为，

规划调整必要性依据充分，规划调整基本符合盈江县城发展的实际

需求，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为使成果更加完善，专家组提出如下

建议：

1、进一步加强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衔接，补充拟调整地块

在上位规划的土地性质衔接图；

2、进一步加强对调整必要性的分析，讲清楚原有住宅地块上

是否配建区域级的公服设施和基础设施，取消是否有其他影响；

3、加强地块性质调整后对周边区域的交通影响分析论证；

4、为了给下一阶段设计预留一定的弹性，建议进一步优化控

制指标。

组长：

成员：

日期：202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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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 调整背景

随着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入批复实施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县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动态维护提出

了新要求。为加快推进盈江县城市建设，有序实施城市更新，改善城区

居住条件，合理提供建设用地要素保障，高效利用土地，促进城市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八条和《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条相关规定，对《盈江县县城控

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是完善盈

江县城商业设施、优化低效用地再开发和更新改造的具体举措。

二、 项目情况说明

本次控规调整是对《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5图则1H028

号地块局部区域进行调整，1H028号地块为二类居住用地，调整的用地

面积为27339㎡。

项目地块位于盈江县城允燕大道南侧，是南部新城的一部分，现状

项目地块已划拨给平原镇盈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幸福一社村民小组，不动

产权证号云（2017）盈江县不动产第0000634号，土地使用面积为26667

平方米，权力性质为划拨，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未进行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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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在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位置

本次控规调整的论证依据是已批复实施的《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年）》，仅对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调整进行论证，不

涉及外围其他用地，调整亦不涉及城市道路网调整。

三、 论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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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

6、《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7、《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23年11月）；

8、《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5

号）；

9、《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0、《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现行）；

11、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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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一、 现行《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分析

1、规划情况

在《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 “现行控规”）中，

1H028号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48711㎡，容积率2.5，

建筑密度28%，绿地率30%，建筑限高40米；规划居住户数约487户，1607

人；配建车位约365个、非机动车位974个。

项目地块在“现行控规”1H028地块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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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地块控制指标表

规划管理单元 1H

地块编码 1H028

用地性质代码 R2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兼容用地性质 ——

用地面积（㎡） 48711

容积率 2.5

绿地率（%） 30

建筑密度（%） 28

建筑限高（米） 40

居住户数(户) 487

居住人口（人） 1607

配建车位（个） 365

非机动车配建车位（个） 974

配套设施项目名称 ——

备注 ——

2、用地实施情况

本次控规调整范围地块现状为空地，未开发利用。

项目地块现状卫片及控规路网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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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

《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县级

国空”）已于2024年6月7日获得德宏州人民政府的批复，现已进入实施

阶段。本次控规调整地块，严格按照“县级国空”执行，与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保持一致。

项目地块在“县级国空”中的位置

本次控规调整地块位于“县级国空”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

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保护目标以及城市绿线、紫线、

黄线、蓝线，地块开发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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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最大限

度地合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提出的“集约

利用土地资源，弹性控制，紧凑开发，完善城市功能，保证城市持续、

健康、有序发展”的原则。此次控规调整论证报告旨在确保该项目地块

的落地建设，提高项目地块的土地利用效率。

二、 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自2016年5月6日批复实施以来，对

盈江县城的城市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特别是为城市新区

建设项目的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国家相关政策以及一系列城乡建设标准的实施等，存在“现

行控规”部分设施的配置、规划用地性质等与实际发展需求不匹配等一

系列问题，造成已批控规的管控效能明显降低。

1、城市开发模式的转变

在“县级国空”中，盈江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规模为2755.62公顷，

是现状城镇建设用地的1.287倍，其增量仅有现状的0.287倍。由此，至

2035年，盈江县城市发展建设将由原来的“发展增量”模式逐渐转变为

“优化存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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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用地结构需要优化

土地发展效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开发建设的速度，现阶段城镇

建设用地比例不合理，如居住用地指标接近规划指标，但从实质上来看，

大量用地仍然属于村镇居住用地，与城市居住用地在质量及品质上都有

较大的差距。在未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应合理调整城区各类建设用地

比例，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补足配套设施短板，完善城市功能。

南部新城是盈江县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依据“现行控规”，南部

新城已逐步建设为以翡翠毛料及翡翠成品为核心产业、以高品质居住及

行政办公为主的城市综合发展区。在现状发展的基础上，《盈江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南部新城以多层、中高层、高层开

发为主，区域整体开发强度为1.0—3.5，地块开发强度在整体开发强度

基础上可适当调整，优化片区各类建设用地比例，补足配套设施短板，

完善片区功能，打造魅力新城。

三、 调整的必要性

1、法规及标准规范的更新要求

“现行控规”于2010年启动编制，2016年5月6日批复实施；控规编

制的时间过早，实施年限过长。自“现行控规”实施以来，相继实施或

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云南省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导则与审批管理办法（2017年）》《城市用地分

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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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80-2018）》《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2023年11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现行控规”部分

内容已滞后于现行标准，不能更好地指导城市建设与管理。因此，有必

要对“现行控规”进行调整，使盈江县的城市建设和管理顺应国家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

2、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要求

在“现行控规”中，调整地块位于南部新城中北部集中连片的居住

用地区，所在区域被东北侧的允燕大道、西侧的规划市政道路、南侧的

规划市政道路以及团结大沟分割为独立的生活区，其规模为22.90公顷，

已达到15min生活圈的规模。南侧为县级商业中心，但北侧、东侧、西

侧相邻区域内均无商业设施，商业设施布局不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GB50180-2018）中5分钟 、10分钟、15分钟居民生活圈的要

求。为满足允燕大道两侧居住用地区域内的居民近距离购买基本生活物

资需求，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提升城市品质，有必要调整局部建设用地

作为商业设施用地。

3、执行上位规划传导要求

南部新城是盈江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翡翠毛料及翡翠成品为核

心产业，以促进产旅融合，实现文旅产业跨越式发展为重要使命，集“文

化旅游、康养度假、娱乐体验、商贸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产业翡

翠小镇及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是盈江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已批复实施的“县级国空”，结合南部新城的发展定位，对城市的

空间结构、设施布局等进行了统筹优化，并对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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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单元划分，进一步细化和分解落实县城的商业空间结构及用地布

局，将本次调整地块规划为商业设施用地。为有效落实“县级国空”的

传导，指导城市建设，须对“现行控规”中该地块的用地性质进行调整。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低效用地更新再利用的要求

在市场需求不断演变和政策导向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优化南部新城

片区商业和居住用地结构与比例是加快片区低效用地更新再利用的重

要措施。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规划将部分居住用地调整为

商业用地，可以满足南部新城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需求，更能带动周边

地区的商业活力，提升区域价值。

四、 调整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本次用地调整不涉及对城市道路的修改，原规划路网已能满足项目

地块建成后增加的交通需求，对周边的交通环境不会造成影响。

2、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目前，项目周边无污染，空气质量优良，环境质量良好。项目用地

除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外无其他污染物产生，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在项目后续建设和使用中，要进一步实施环保和污染治理措施，避免造

成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3、市政设施影响分析

调整后项目总体开发强度与“现行控规”该用地的开发强度基本一

致，故本项目用地性质的调整对市政管网系统及相关设施布局不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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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建议在下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对市政管网管径、容量及地块

雨水排收集、排放进一步校核，如确有必要，可适当增加管网管径及相

关配套设施，以满足城市功能需求。

4、对周围已实施项目影响分析

项目现状周边多为城市待建区域，项目调整后以多层建筑为主，从

建筑高度、风貌协调等方面不会对周边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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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

本次控规调整仅对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进行调整，不涉及周边地

块。在“县级国空”中，此次调整地块周边的路网与“现行控规”保持

一致，故本次控规调整亦不涉及道路网络调整及修改。

地块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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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规调整严格落实“县级国空”及现行技术标准，完善配套设

施。本次控规调整对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绿地率等进行调整。

1、用地性质调整

本次控规调整，将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商

业设施用地，用地东北侧至允燕大道西侧防护绿地用地界线、南侧至规

划市政道路红线，西侧、北侧分别以划拨边界为准，地块面积为27339

㎡。

调整后地块控制指标表

规划管理单元 1H

地块编码 1H028局部区域

用地性质代码 B1

用地性质 商业用地

兼容用地性质 ——

用地面积（㎡） 27339

容积率 ≤2.0

绿地率（%） ≥25

建筑密度（%） ≤35

建筑限高（米） ≤24

配建车位（个） 按照《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停车

泊位配建指标规定配建。非机动车配建车位（个）

配套设施项目名称 公厕、垃圾收集点、配电室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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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积率调整

依据《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55

号）（以下简称“州技术规定”）相关要求和参考同类型用地控制指标，

综合确定地块的控制容积率指标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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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密度调整

依据“州技术规定”相关要求和参考同类型用地控制指标，综合确

定地块控制建筑密度≤35%。

4、绿地率调整

依据“州技术规定”绿地率控制相关要求和参考同类型用地控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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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确定地块控制绿地率最小值，地块的绿地率≥25%。

5、建筑高度调整

依据“州技术规定”相关要求和参考同类型用地控制指标，结合周

边地块的高度情况，进行项目地块建筑高度控制。地块所处位置及规模

非县级大型商业设施，建筑高度按照多层商业建筑控制，地块商业设施

用地的建筑限高≤24米。

6、停车泊位调整

结合“州技术规定”的指导意见，进行配建。新建建筑，必须按“州

技术规定”附表7-2所列要求配置相应的自行车、机动车停放场（库），

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扩建、改建建筑，其扩、

改建部分按“州技术规定”附表7-2所列要求配建停车泊位，原建筑配

建不足的，应在改、扩建的同时补建不足的停车位。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

17

地块按照“州技术规定”附表7-2所列要求的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规

定配建，即≥0.5车位/100㎡建筑。

7、新增配套设施

项目用地严格按照“州技术规定”的要求配置公厕、垃圾收集点、

10Kv开关站等相应配套设施。

8、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按“州技术规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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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后控规指标对照表

地块

编号

调整

情况

用地

性质

调整用

地面积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高

度（米）
停车泊位

1H028

局部

区域

调整前
居住

用地

27339 ㎡

≤2.5 ≤28 ≥30 ≤40
机动车位 157 个、

非机动车位419个

调整后
商业

用地
≤2.0 ≤35 ≥25 ≤24

按照《德宏州城乡

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停车泊位配建

指标规定配建。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

19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1、本次控规用地调整符合《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要求，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盈江县城商业服务设施，满足城市居

民的社区生活需求，项目尽快落地能有效带动南部新城片区的开发建设。

2、地块指标调整符合盈江县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符合国家

相关专业规范及地方性法规、规定范围内，适度降低地块的开发强度可

营造舒适宜人的商业发展及购物环境。

3、将地块从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未占用相邻地块用地，未

改变“现行控规”强制性内容；从盈江县城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出发，可

优化城市建设用地布局；调整不涉及周边规划市政道路的调整，对城市

整体结构及空间景观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4、通过对用地结构优化分析，将局部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

可有效解决“现行控规”中南部新城商业用地布局相对集中问题，能更

好地方便城市居民购物。

5、结合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对其需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

分析，按规范设置相应的设施，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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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议

1、按照控规调整相关程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并进行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

2、项目用地调整后，整体按城市综合商业设施进行打造，要严格

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同时满足主管部门相关要求。

3、加强对建筑风貌的控制引导，下一阶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加强建

筑风格、色彩、立面的研究，并与周边区域风貌相协调，展示盈江新城

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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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件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

22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

23



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1H028号地块局部区域用地性质及相关指标调整

24


	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调整背景
	二、项目情况说明
	三、论证依据

	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及相关上位规划衔接
	一、现行《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分析
	1、规划情况
	2、用地实施情况

	二、与《盈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

	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城市总体发展战略
	二、现行控规实施情况
	1、城市开发模式的转变
	2、城市用地结构需要优化

	三、调整的必要性
	1、法规及标准规范的更新要求
	2、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要求
	3、执行上位规划传导要求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低效用地更新再利用的要求

	四、调整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2、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3、市政设施影响分析
	4、对周围已实施项目影响分析


	第四章  控规调整内容
	1、用地性质调整
	2、容积率调整
	3、建筑密度调整
	4、绿地率调整
	5、建筑高度调整
	6、停车泊位调整
	7、新增配套设施
	8、其他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二、建议

	附图、附件

